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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杨 尹强

“他说帮我做投资理财， 骗我把钱投进去了， 但是从

来没有返还给我一笔钱， 人也几乎联系不上。”

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理财需求也

快速增长。 由于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的理财知识，委托专业

机构代为投资理财成为常见选择， 这让大量以委托理财为

名，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下简称“非吸”）之实的不法分

子有了可乘之机。 他们的“非吸”行为，不仅给居民带来了大

量的财产损失，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如何在普通民事纠纷案件中找到隐藏的“非吸” 罪线

索， 避免人民群众遭受更多的财产损失？ 上海市奉贤区人

民法院、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共同申报建设了上海法院

“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

□ 范婷婷

从模拟新闻发布会到聚焦隔代

养育， 从亲子关系指导到心理疗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自 2014 年开

始创立的 “有爱才有家” 活动， 如

今已经走过了 11 载春秋。

11 年来，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 ，

形式不断创新 ， 影响力不断提升 ，

已精准助力 200 余户不同家庭、 不

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该

项活动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

庭工作办公室、 新闻局开设的 “少

年审判 守护未来” 专栏， 并入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十大典型案、 事例。

融入社会治理

回应群众关切

发挥少年家事审判诊断、 治疗、

修复作用，缓解离异家庭矛盾，为孩

子们抚平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让孩

子们感受到关爱和温暖，这是静安区

法院创立“有爱才有家”活动的初心。

2014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有

爱才有家”首次活动邀请了近两年离

婚、抚养、探望权纠纷中的当事人及

子女开展团体心理咨询。此后每年的

“六一”前后，该院都会邀请心理咨询

师，引入专业心理疗法，为父母与孩

子搭建起一个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为进一步顺应时代发展，回应群

众关切，“有爱才有家”活动的内容愈

加丰富， 在常规的团体心理咨询、亲

子活动之外，还聚焦少年家事领域的

社会热点问题， 发布审判白皮书、典

型案例等；受众范围也从最初的离异

家庭逐步拓展到社区居民及青少年

学生。 2024 年，静安区法院与江宁路

街道联合举办的“有爱才有家”活动

中，20 余组社区家庭参与活动，邀请

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的同

学们担任“新闻发言人”，进行模拟新

闻发布会。而在 2023 年的活动中，则

首次出现了祖辈的身影，静安区法院

聚焦“隔代养育”这一社会热点现象，

发布了《涉隔代养育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审判白皮书》。

修复亲子关系

营造良好家风

一边是满腹怨愤的母亲，一边是

不管不顾的父亲，而他们中间，是一

个“问题少年”。

2021 年， 静安区法院的法官接

到了一个有些棘手的离婚案件。父母

均不愿抚养孩子小杰。由于长时间缺

乏管教， 小杰已经近一年不去学校，

还与社会上的“朋友”一起打架斗殴。

静安区法院在判决双方不准予

离婚的同时，依法发出了第一份《家

庭教育指导令》。 但 《家庭教育指导

令》如何落到实处？ 法官邀请家事调

解员、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妇联心

理咨询师和校方组成专班，近一年的

时间里，一直关心着小杰的情况。

每年的“有爱才有家”活动，那些

曾经的“问题少年”和因家庭原因受

到影响的孩子都牵动着法官们的心。

在 2022 年的活动中， 小杰与父母一

同出席。 小杰的变化明显，不仅重返

课堂，还考取了一所职业高中。

依托“有爱才有家”活动平台，静

安区法院与辖区内街镇成立青少年

保护基地等，与属地居委会、青少年

事务中心社工一起跟踪《家庭教育指

导令》的落实情况，定期开展普法进

社区、亲职教育、亲子关系指导活动，

不断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努力减

少少年家事纠纷的多发、高发，助力

良好家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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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院

“非吸”罪线索难寻踪

场景搭建来助力

2023 年 7 月初， 奉贤区法院林

法官在办理一起委托理财案件时，

发现该案原、 被告的交易模式存在

“非吸” 罪表征， 通过在审判办案系

统进一步检索， 发现被告已在该院

有过 3 起类似案件， 每个单独案件

的标的金额与涉及人员均未达“非

吸” 罪标准， 所以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将其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处理。 但

将前述案件与该案的标的、 人员累

计起来， 则存在较大的“非吸” 罪

可能性。

林法官于是启动与公安机关的

联动机制， 对案件是否涉刑进行下

一步研判。

无独有偶， 青浦区法院周法官

在办理一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

时， 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法官难以在个案中发现“非吸”

行为， 主要是因为该类案件以股权

投资、 委托理财为幌子行犯罪之实，

在个案中拥有委托理财的外观。 而

且， 不同法院间尚未实现数据互通，

法官很难在个案诉讼中识别出经济

犯罪的线索， 容易被“委托理财”

的外观所蒙蔽， 将实质的“非吸”

行为只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处理， 导

致犯罪分子逃脱刑事制裁。

为此， 在上海法院推进数字法

院建设的背景下， 奉贤区法院和青

浦区法院申报了上海法院“委托理

财合同纠纷案件涉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 将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案件中， 不同法院不

同案件的相同被告所涉案件数及涉

案金额进行累计， 对满足一定金额

或者人数条件的被告， 向所涉案件

的承办法官进行预警提示， 从而提

示法官被告可能涉嫌“非吸” 罪的

情况。

谨慎设置筛查规则

反复测试提高精度

项目组成立后， 依托大数据技

术， 设置“时间区间” “案由为委

托理财合同纠纷” “当事人诉讼地

位为被告” 三项同时满足的筛查规

则， 并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一般“非吸”

罪的数额及人数的规定设定筛选标

准， 初步获取根据被告名称对案件

进行分类归纳的清单。

此后， 通过审判办案系统查明

被告是否已经移送公安机关， 在企

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存疑被告是

否具有吸收资金资质， 最终确定可

能涉嫌“非吸” 罪但未移送公安机

关的案件。

由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个案情

况不同， 项目组在测试过程中发现

存在存疑主体实际从事合法借贷业

务等影响筛查准确率的因素。 为求

线索精准， 项目组对模型规则修改

三次， 自行数据测试八次， 最终确

定了相关业务规则。

场景模型嵌入审判办案系统后，

经反复测试， 将提示节点选择在了

排期保存时， 即当审判组织成员进

行排期保存时， 如果案件符合筛查

规则， 就会提示审判人员该案当事

人可能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

况， 确保审判人员尽早掌握可能存

在的“非吸” 罪线索。

法官“点赞”

数字筛查效果显著

2023 年 11 月 25 日， 奉贤区法

院张法官在承办一起委托理财案件

时收到了该应用场景提示信息， 显

示该案被告某财富公司可能存在涉

嫌“非吸” 罪的情况。

张法官根据提示的指引， 第一

时间对该当事人的全市法院案件情

况进行了查看， 发现该公司之前确

实存在部分业务人员实施“非吸”

罪行为， 且在其他法院中已被判刑

的情况。 在仔细甄别该案被告行为

之后， 发现该案还不构成“非吸”

罪， 于是作出相应民事判决。 但该

案已引起张法官的注意， 后续将持

续跟踪同一被告新近案件情况。

“场景预警提示对发现‘非吸’犯

罪线索有很大的帮助。”张法官表示。

据统计， 在该应用场景嵌入期内，法

官反馈“有帮助”率高达 9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收到张法

官的反馈信息后，发现该公司员工多

次因合同诈骗罪被处刑罚，可能存在

较大风险隐患，于是对该案的相关情

况进行梳理，进行风险分析，并反馈

给相关管理部门，助力协同共治。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实

现“非吸” 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未

来， 项目组将进一步优化场景建设，

完善与检察、 公安的联合监督机制，

共享重点提示的“非吸”名单；与金融

监管部门进行密切联系，及时排查当

事人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将风险较大

的当事人纳入疑似“非吸”名录；建立

跟踪督办机制及涉嫌“非吸”罪的案

件台账，及时跟踪、统计相关结果。

是理财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这项应用场景为民事纠纷案件中的涉“非吸”罪提示预警

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鲜活的家庭

上海脉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230000446474， 经股东

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公告
兹有申请人王永淳、 王子珺持

立遗嘱人郭巍生前在上海市所立自

书遗嘱向本处申请确认该遗嘱效

力。 立遗嘱人郭巍生前在上述遗嘱

中言明： “1.我去世后， 坐落于上

海宝铭路 88 弄 61 号 501 室 【房地

产 权 证 号 码 ： 沪 地 字 （闵

2006013480） 第号产权中属于我所

拥有的份额， 由我的儿子 （公民身

份证号码： 310112200302251519）

继承； 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

明中路 1588 弄 1011 号 （房地产权

证号码： 沪房地字 （041306） 号产

权中属于我所拥有的份额， 由我的

儿 子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10112200302251519） 继承； 坐落

于海南文昌市清澜高隆湾旅游大道

中南海景花园 F8 幢 702 号， 房地

产权证号码： 文昌市 （0000410）

号产权中属于我所拥有的份额， 由

我 的 儿 子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10112200302251519） 继承； 坐落

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云溪印象

创意园 1 幢 211 室 （房地产权证号

码： 12079114， 12079115） 号产权

中属于我所拥有的份额， 由我的儿

子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10112200302251519） 继承 。 2.我

去世后， 我名下的其他所有财产均

由我的儿子 （公民身份证号码

310112200302251519） 继承。”

本处特此公告如下： 以上自书

遗嘱经王永淳、 王子珺共同确认为

郭巍生前所立的自书遗嘱且是其生

前最后一份有效遗嘱。 如相关人员

主张立遗嘱人郭巍生前另有其他遗

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反对上述遗嘱

安排、 不应按上述遗嘱分配遗产

的， 请从速联系本处工作人员方旭

华。 公告 15 日内无反馈的， 本处

将继续办理上述确认遗嘱效力公证

手续。

附：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33号 4 楼

公证员： 方旭华

联系电话： 021-63218668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

2024年 8月 2日

吸收合并公告注销公告


